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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 2025 年美国白蛾防控项目承

包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11N42504900220258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宝山区林业站 乙方：上海新一宝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淞青路 18号 1楼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萧月路 7号 1层 A1100

室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0411

电话：17701648157 电话：13901619998

传真： 传真：

联系人：李文辉 联系人：黄贤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本合同当事人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1. 定义

1.1“合同”系指甲方和乙方（以下简称合同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即由双方签订的合同格式

中的文件，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组成合同部分的所有其他文件。

1.2“合同价格”系指根据合同规定，在乙方全部正确地履行合同义务时应支付给乙方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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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服务”系指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投标方在履行服务的义务、技术协助、培训服务以及其

他类似义务。

1.4“甲方”系指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接受合同服务的单位。

1.5“乙方”系指投标方被选定后提供合同管理和服务的经济实体。

1.6“现场”系指将要进行服务的地点。

2. 适用范围

2.1 本合同条款适用于本次投标采购活动。

3. 技术规格和标准

3.1 本合同项下所提供服务的技术规格和标准应与本竞争性磋商文件技术规格规定的标准

相一致。

4. 项目名称、合同价格、服务地点、服务期限、服务内容

4.1 合同价格：本合同价格为 2892350 元整，大写贰佰捌拾玖万贰仟叁佰伍拾元整，乙方

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4.2 服务地点：上海市宝山区。

4.3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5年 11月 20日。

4.4 服务内容：1、全年防治最低 3 次，历年发现美国白蛾的重点区域必须进行多次多防，

宝山区防治范围以外的别的区域如顾村镇，杨行镇等如有调查、监测到美国白蛾危害，必须

进行应急防治，防治药剂必须达到低毒高效，对农、牧、鱼类无影响；为确保防治效果，视

虫情等因素具体防治时间由甲方确定。若约定作业时间遇到大风、大雨等不合适作业天气或

航空管制，作业时间可相应后延。防治药剂使用符合《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

2、防治时间选定在每一代幼虫破网前后进行，防治药剂选择以无公害农药为主，可用的农

药有苏云金杆菌（浓度为 1 亿孢子/毫升）、美国白蛾核型多角体病毒（1.5×107PIB/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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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7PIB/毫升）、苏云金杆菌+美国白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的复合制、1.2%烟参碱乳油、

40%除虫脲、25%甲维灭幼脲、5%杀铃脲、阿维菌素、森得保等，或按市绿化市容局要求作调

整。防治注意事项：喷洒时注意要均匀、淋透，叶片背面务必要喷洒到，以确保防治效果；

靠近水源附近进行喷雾防治时要注意喷洒方向及防治范围，避免污染水源。

绿色采购验收要求：如承包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提供了绿色产品一览表并承诺涉及材料

为绿色产品，须在竣工验收文档中包含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证书，未提供优

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证书，发包方有权不通过验收。待承包方收集全部资料后

再次进行验收。两次验收不合格，扣除 3%的合同价款。

5．付款

5.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单位：元）

5.2 本合同款项具体付款方式：（分期付款）：8 月底前支付合同价的 50%，防治结束经验

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 100%。

备注：甲方按照实际防治量进行费用结算，如超过合同价，则按合同价进行支付，

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由于承包商原因导致美国白蛾成灾（成灾标准参照林业有

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承包人将不收取合同款，并将收到的预付款退回，赔偿采购人的

损失。

6. 索赔

6.1 乙方对所提供服务与合同要求不符负有责任，并且甲方已于合同规定的委托期限内提出

索赔，乙方应按甲方同意的下述一种或多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

(1)乙方同意甲方取消其不符要求的服务项目，退还已经收取的该类项目的服务费。

(2)对于情节轻微的，经双方同意可降低该类项目的服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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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情节严重，造成甲方损失金额巨大的，同意甲方终止全部委托合同，并赔偿甲方因

此造成的损失。

6.2 如果甲方提出索赔通知后 30 天内乙方未能予以答复，该索赔应视为已被乙方接受。若

乙方未能在甲方提出索赔通知的 30 天内或甲方同意的更长一些的时间内，按甲方同意的上

述任何一种方式处理索赔事宜，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索赔金额，同时保留进一

步要求赔偿的权利。

7. 不可抗力

7.1 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事故的影

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以延长，则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

间。不可抗力事故系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

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

7.2 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故发生后尽快用传真或电传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 14 天

内将有关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审阅确认。一旦不可抗力事故的

影响持续 120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8. 违约终止合同

8.1 在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后 10 天内(或经甲方书面确认的更长时间内仍未纠正

其违约行为的，视乙方的违约程度，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全部或部分合同。

9. 破产终止合同

9.1 当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乙终止合同，该终止合同不

损害或影响甲方已采取补救措施的任何权利为条件。

10. 合同修改

10.1 欲对合同条款作出任何改动，均须买卖双方签署书面的合同修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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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让与分包

11.1 除甲方事先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转让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下的义务。

11.2 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本合同项下所授予的所有分包合同。但该通知不解除乙方承担的

本合同项下的任何责任或义务。

12. 适用法律

12.1 本合同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解释。

13. 计量单位

13.1 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13.2 除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计量单位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4. 通知

14.1 本合同任何一方给另一方的通知都应以书面或传真的形式发送，而另一方应以书面形

式确认并发送到对方明确的地址。

15. 合同生效

15.1 除非合同中另有说明，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即开始生效。

16. 合同验收

16.1 甲方负责组织验收。

17. 争议解决

17.1 若甲、乙双方发生争议，以友好协商解决争议为原则。如协商不成，将争

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18. 补充条款

[合同中心-补充条款列表]

签约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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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自动获取参数） （自动获取参数）

日期：[合同中心-签订时间] 日期：[合同中心-签订时间]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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